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开通直销渠道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诺

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自 2014年 8月 28日起开通本公司直销渠道业务(含柜台交易和网上

交易)。现将有关事项具

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二、机构投资者直销柜台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1、开户及认购的业务办理时间: 

    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认购期间即 2014年 8月 28日 9:30~17:00。 

    2、开户及认购程序 

    (1)机构投资者办理开户手续时,须提供下列资料: 

    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

织提供给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② 机构预留印鉴; 

    ③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④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非法定代表人亲自申请时提交); 

    ⑤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其复印件。 

    ⑥ 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 

    ⑦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并加盖预留印鉴。 

    注:上述⑥项是指:在本直销中心办理开户及认购的机构投资者须指定一个银行账户作为

投资者赎回、分红及无效认/申购的资金退款等资金结算汇入账户。此账户可为投资者在任

一银行的存款账户。

账户名称必须与投资者名称严格一致。 

    (2)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本公司指定的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的直销资金专户: 

    户名: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直销业务专用户 

    账号:4000040529200080534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星河支行 (行号:102584004055) 

    (3)在办理汇款时,投资者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① 投资者应在“汇款人”栏中填写其在本公司直销中心开立基金账户时登记的名称; 

    ② 投资者所填写的汇款用途须注明所“购买的基金”,并确保在 2014年 8月 28日

17:00前到账; 

    ③ 投资者申请的认购金额不能超过汇款金额; 

    ④ 投资者若未按上述规定划付,造成认购无效的,本公司及直销专户的开户银行不承担

任何责任; 

    (4)办理基金认购手续的投资者须提供下列资料: 

    ① 办理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 

    ② 业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③ 填妥的基金认购申请表并加盖预留印鉴; 

    ④ 加盖银行受理章的汇款凭证回单原件及复印件; 

    ⑤ 基金交易卡。 



    3、注意事项 

    (1)若机构投资者认购资金当日申请时间之前,未将足额资金划到账,则当日提交的认购

申请将顺延受理,有效申请日以资金到账日为准。 

    (2)募集期间,机构投资者在直销中心首次认购本基金不设存在最低金额限制。 

    (3)至认购期结束,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将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① 投资者划入资金,但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的; 

    ② 投资者划入资金,但未办理认购手续的; 

    ③ 投资者划入的认购金额小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 

    ④ 在募集期截止日即 2014年 8月 28日 17:00之前资金未到指定直销专户的; 

    ⑤ 本公司确认的其它无效资金或认购失败资金。 

    4、特别提示 

    (1)请有意认购本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尽早向直销中心或代销网点索取开放式基金账户注

册及认购申请表。机构投资者也可从诺安基金管理公司的网站 (www.lionfund.com.cn)下载

有关直销业务表格,

但必须在办理业务时保证提交的材料与下载文件中的要求的格式一致。 

    (2)直销中心与代销网点的业务申请表不同,机构投资者请勿混用。 

    (3)机构投资者通过代销网点认购本基金,只需准备足额的认购资金存入指定的资金结算

账户,由代销机构扣划相应款项。 

    (4)至认购期结束被确认为无效认购的,款项将退往投资者指定的资金结算账户。 

    三、个人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一)直销中心 

    1、开户及认购的业务办理时间: 

    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认购期间即 2014年 8月 28日 9:30~17:00。 

    2、开户及认购程序 

    (1)个人投资者办理开户申请时,应提供下列资料: 

    ① 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其复印件,身份证件只允许使用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

护照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许可的身份证明; 

    ② 若委托他人办理时,还须提交代理委托书及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其复印件; 

    ③ 加盖银行受理章的汇款凭证回单原件或传真、复印件; 

    ④ 指定银行账户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⑤ 填妥的开户申请表和认购申请表。 

    注:其中④所指的指定银行账户是指:在本公司直销网点认购基金的个人投资者需指定一

家商业银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作为投资者赎回、分红及无效认(申)购的资金退款等资金结算

汇入账户。此账户可

为投资者在任一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账户名称必须与客户名称严格一致。账户证明是指

银行存折、借记卡或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等。 

    (2)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本公司指定的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的直销资金专户: 

    户名: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直销业务专用户 

    账号:4000040529200080534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星河支行 (行号:102584004055) 

    在办理汇款时,投资者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① 投资者应在“汇款人”栏中填写其在本公司直销网点开立基金账户时登记的姓名; 



    ② 已经开户的注明交易账号;还没有开户的注明资金用途“购买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

基金”,并确保最迟在 2014年 8月 28日 17:00前到账; 

    ③ 投资者申请的认购金额不可超过汇款金额; 

    ④ 投资者若未按上述规定划付款项,造成认购无效的,本公司及直销专户的开户银行不

承担任何责任。 

    3、注意事项 

    (1)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未确认前,可以办理认购申请。如基金账户开户失败,则认购申

请失败,认购资金退回投资者。 

    (2)若个人投资者认购资金当日申请时间之前,未将足额资金划到账,则当日提交的认购

申请将顺延受理,有效申请日以资金到账日为准。 

    (3)募集期间,个人投资者在直销网点首次认购本基金不设最低金额限制。 

    (4)至认购期结束,出现以下情况的将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① 投资者划入资金,但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的; 

    ② 投资者划入资金,但未办理认购手续的; 

    ③ 投资者划入的认购金额少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 

    ④ 在募集期截止日即 2014年 8月 28日 17:00之前资金未到本公司指定直销资金账户

的; 

    ⑤ 本公司确认的其它无效资金或认购失败资金。 

    (二)通过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认购 

    1、受理开户及认购的时间 

    基金份额发售日全天 24小时接受开户及认购业务,但工作日 15:00之后以及法定节假

日的认购申请,视为下一工作日提交的认购申请。 

    2、开户及认购程序 

    (1)请参照公布于本公司网站(www.lionfund.com.cn)上的《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

式基金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办理相关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2)尚未开通诺安基金网上交易的个人投资者,可以持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中国建设银

行龙卡储蓄卡、中国银行借记卡、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交通银行借记卡、招商银行借记

卡、中国民生银行借

记卡、浦发银行借记卡、兴业银行借记卡等银行卡直接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lionfund.com.cn),根据页面提示进行开户操作,在开户申请提交成功后可直接登录网上

交易平台进行认购; 

    (3)已经开通诺安基金网上交易的个人投资者,请直接登录诺安基金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网

上认购。 

    3、网上首次认购本基金的最低金额不设最低金额限制。 

    (三)特别提示 

    1、请有意认购本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尽早向直销中心或代销网点索取开放式基金账户注

册及认购申请表。个人投资者也可从诺安基金管理公司的网站(www.lionfund.com.cn)下载

有关直销业务表格,但

必须在办理业务时保证提交的材料与下载文件中的要求的格式一致。 

    2、直销中心与代销网点的业务申请表不同,个人投资者请勿混用。 

    3、个人投资者通过代销网点认购本基金,只需准备足额的认购资金存入指定的资金结

算账户,由代销机构扣划相应款项。 



    4、至认购期结束被确认为无效认购的,款项将退往投资者指定的资金结算账户。 

    四、重要提示 

    1、本公告仅针对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开通直销渠道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

资者欲了解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在 2014年 8月 25日《证

券时报》和本公司网站上

的《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

告》以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或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进行咨询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lionfund.com.cn了解相关情况。 

    2、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

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

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

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1) 深圳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4013号兴业银行大厦 19-20层 

    邮政编码:518048 

    电话:0755-83026603 

    传真:0755-83026677 

    联系人:张逸凡 

    (2)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甲 14号诺安基金大厦 8-9层 

    邮政编码:100020 

    电话:010-59027811 

    传真:010-59027890 

    联系人:孟佳 

    (3)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10号 21世纪中心大厦 903室 

    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021-68824617 

    传真:021-68362099 

    联系人:陈晓瑜 

    (4)广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 10号富力中心 2908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020-38928980 

    传真:020-38928980 



    联系人:黄怡珊 

    (5)西部营销中心 

    办公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下东大街 216号喜年广场 2407 

    邮政编码:610021 

    电话:028-86586052 

    传真:028-86586055 

    联系人:裴兰 

    2、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